
合同條件 (中文譯本) 
1﹒ 展覽場地的分配和使用 

(a) 場地由主辦單位分配。主辦單位會考慮參展商的要求﹐ 但是主辦單位在場地分

配上有最終的決定權。 

(b) 主辦單位還保留改變場地分配的絕對權利以確保展覽會的總體利益。 

(c) 參展商不應轉讓、轉租/轉借或轉批分配到的場地或由此放棄其所有﹐ 也不應在

未得到主辦單位同意前在展覽場館使用其被分配位置以外的場地﹐ 也不應將分

配到的場地作任何非展覽用途。 

(d) 收到全部款項后﹐主辦單位應立即向參展商頒發出入許可証﹐允許其工作人員和

展品進入展覽場館。 參展商一旦違反此間任何條款﹐主辦單位可以在任何時候

吊銷其出入許可証。 

(e) 在主辦單位規定的日期期滿后﹐或在不管因何種原因令本合同被中止后﹐ 參展

商應完好地交還其分配到的空置場地。 

 

2﹒ 付款 
(a) 參展商保証按照本合同所附發票中要求的數額和指定時間支付費用。 

(b) 一旦參展商未能準時支付費用﹐主辦單位有權決定中止本合同、沒收所有已付的

款項并繼續追索所有損失。 合同中止后﹐主辦單位應有權制止參展商的任何工

作人員或展品進入展覽 場館。 

(c) 對於發票的任可更改必須以書面形式并由主辦單位的簽署方能生效。 

 
3﹒ 參展商的撤展 

(a) 參展商想撤出展覽前應以書面形式通知主辦單位﹐ 并依據（b）款規定支付費用。 

(b) 參展商必須收到主辦單位的書面接受書并向主辦單位支付以下費用后才能有效

撤展﹕ 

 

主辦單位收到撤展通知的時間 應向主辦單位支付全額合同費的比例 

i) 保証金是不能退還的    - 

ii) 自合同日期起 30 天之內    50% 

iii) 自合同日期起 30-45 天    75% 

iv) 自合同日期起 45 天之后    100% 

v） 不考慮條款 i）、ii）、iii）和 iv）時﹐ 100% 

在展覽會開幕前 90天之內 

 

參展商支付給主辦單位的上述費用如可能時可由保証金來抵沖。 

 
4﹒ 展品的運輸 

(a) 參展商應承擔有關將展品運往和運出展覽場館的所有的責任、風險和費用。 

(b) 參展商無論在展前、展間還是在展后應自行安排展品的倉儲、空箱和包裝材料。 

(c) 參展商應在主辦單位規定的時間內從展覽場館撤走其展品和裝飾物品﹐如因未能

及時撤離帶來的任何損失﹐應向主辦單位賠償。 在規定日期逾期后﹐主辦單位

應有權但沒有義務處置存于分配場地的財產﹐由此扣除費用以外的變賣所得應用

于抵消對主辦單位所帶來的損失。 

 

5﹒ 展覽會日期和場館的變更 
如果因環境要求所需﹐主辦單位認為有絕對需要變更展覽會日期和場館時﹐主辦

單位有權做此決定﹐儘管展覽會的日期和/或場館有所變化﹐ 若主辦單位在展覽

會的更新/取消日期和/或更新展覽場館（不管哪個在先）生效前一個月將變更通

知送達到參展商﹐ 本合同將繼續有效。  

 

6﹒ 取消、暫時擱置和延期 
(a) 當主辦單位斷定展覽場館、展覽會或展覽的准備工作或參展率將會由于非主辦單

位能控制的任何一種事件或形勢（無論是由自然原因、人類作用或其它因素引起

的）﹐包括戰爭、罷工停工、內亂、暴亂、敵對、戒嚴、火災、水災、風災、旱

災、火山爆發、停電、停氣或停水、工人罷工、糾紛、材料短缺、爆炸、核或化

學事故或失靈、海洋災害、其它性質的事故、對旅行、交通、通訊、住宿或其它

任何對舉辦或准備展覽會所必須的設施的干預或延誤、無法使用或無法獲得展覽

場館、財政困難或因此而做或沒有做的任何事情、或其它主辦單位所不能左右的

原由、或者主辦單位認為舉辦展覽對展覽的總體利益是不合適的或不能實行的

（以上籠統的表達用語不帶偏見）﹐ 而受到嚴重的破壞、阻礙、影響、中斷或

干擾時﹐主辦單位可以宣布取消、暫時擱置或推延展覽會﹐任何方對此不應負有

任何責任。 

(b) 當宣布延期時﹐ 本合同除第 3條以外的所有條款應繼續有效﹐ 所有付款條款應

繼續有效并應按時支付。 

(c) 當宣布合同暫時擱置時﹐ 本合同的所有條款也應暫停生效。 

(d) 連續 90 天的暫時擱置應當作取消。 

(e) 當主辦單位宣布以上任何一條時﹐主辦單位可自行決定將根據本合同支付給主辦

單位的費用部分還是全部退還給參展商。 

(f) 除非主辦單位是蓄意犯罪﹐ 在本條款中主辦單位所作出的所有宣布、判斷和決

定應是最終的和有決定性的。 

 

7﹒ 保安 
(a) 主辦單位應就整個展覽會的利益釆取必要的保安防範﹐但是無論在展覽前、展覽

期間還是在展覽后﹐主辦單位不應對參展商或其它人的展品或其它財產的丟失或

毀壞﹐或對任何人的受傷或死亡負責。 

(b) 參展商保証其本身、其服務人員或代理人在展覽期間或為展覽會所做的一切應不

違反任何法律或規定、不侵犯第三者的權益、或不在事先沒有通知主辦單位前提

下帶來額外的危險或風險﹐ 并保証所有的防範措施已完全到位。 

 
8﹒ 消防和其它規定 

(a) 參展商展台內使用或展示的所有展品、材料和器材必須進行適當的防火處理﹐  

(b) 符合適用的消防和建築規定。 

(c) 參展商的陳列應不 遮擋其它參展商的視野﹐ 其陳列的布置應不以主辦當局反

對的形式或違反展覽和其它參展商的總體利益﹐也應不引起其它參展商的反感

或厭惡。 

(d) 主辦單位有權向參展商發出他認為必要的指示﹐要求對本條款的違規做出改正

和補救。 參展商應遵守這些指示﹐ 如不遵守﹐參展商應被視為送達了一張第

3款下撤展通知﹐此通知將相應地應用。 

 

9. 保險、責任和風險 

參展商應確保主辦單位、展覽場館業主、及其工作人員和代理人的安全﹐ 并應

對其財產的損失和毀壞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人員的受傷或死亡進行賠償﹐ 應

向他們賠償所有他們可能受到的或他人提出的由于舉辦或准備展覽會或提供與

此相關的服務而引起的毀壞、索賠、令狀、要求、裁決、成本和支出。 參展商

不論在任何時候都應購買有效的保險來抵償這一風險。 

 

10﹒ 展覽場館和展覽場館財產 
參展商應釆取所有必要的防範以免損壞展覽場館和展覽場館財產，如有任何損

壞， 參展商應向主辦單位作出賠償。 

  
11﹒ 拒絕入場 

應主辦當局的要求或根據展覽會的總體利益﹐主辦單位有權拒絕任何人進入展覽

場館﹐而不對任何人負有任何責任。 

 

12﹒ 旅行文件和許可証 

主辦單位并不負責為參展商辦理簽証或其它法律要求的許可証件﹐ 但將在這方

面提供協助。 當參展商辦不到簽証或証件時﹐除非符合第 3條款， 否則不能以

此作為撤消本合同的依據。 

 
13﹒ 補充條件 

主辦單位應有權發布補充條件和房屋規定以保証展覽會的有序管理。 在 24 小時

前通知到參展商的任何補充條件和規定以及張貼在展覽場館的房屋規定應成為

這些條件的一部分﹐對所有參展商以及他們的工作人員和代理人都應具有即時約

束力。 

 
14﹒ 終止 

(a) 根據習慣法﹐對雙方的權利均無偏見﹐一旦違背此間的任何條款﹐ 簽定的合同

將立刻終止﹕ 

i) 參展商違反 或不遵守本款所包括的任何一項條款或本合同規定他們應盡

的義務﹐ 包括沒有支付應付的任何一項款項； 

ii) 如果參展商無論是被迫還是自願進行清盤﹐ 但不包括合并、重組、無力償

付債務、有利于債權人的任何轉讓、與債權人達成任何協議、對其所有或

部分財產指定委托人、或由于債務遭受任何類似的行為； 或 

iii) 如果參展商的任何資產或其它財產遭到了扣押或強制拍賣 

(b) 一旦主辦單位以書面通知形式重新恢復本合同的效力、允許以此間條款糾正不

遵守合同的任何時候和給予的任何延期付款﹐ 這都不應構成主辦單位對任何權

利的放棄﹐ 合同的終止對參展商先前所有責任或在此終止日期前主辦單位可能

獲得的所有權益應不帶有任何偏見。 

(c) 本合同終止時（除非主辦單位重新恢復其效力）﹐ 參展商除了喪失它已付給主

辦單位的所有租金外﹐還應向主辦單位賠償因毀約或不遵守此間條款所造成的

所有損失和損害。 

 

15﹒ 解釋和適用法律 
本合同的解釋權只在于主辦單位。 本合同應適用于香港法律并應根據香港法律

來作解釋。 

 
16. 無伙伴機構暗示 

在本合同中﹐ 沒有任何內容可以構成或被視為可以構成雙方之間的伙伴關系﹐ 

任何一方均無權約束對方或以任何方式或目的來以對方的名義進行承包或給對

方營造一種責任。 

 

17. 時間 
時間是本合同的根本。 

 

18. 無棄權 
主辦單位給予參展商的所有時限或付款延期均不應被認同為或以任何方式解釋

為主辦單位放棄其在本合同任何權利以及補償。 


